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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配合食品安全品質標準(Safe Quality Food,以下簡稱 SQF)各項

驗證作業之實施及健全本制度之完整性，特建立本管理作業程序，以

利遵循。 

2. 範圍：適用 SQF 驗證之方案變更、驗證範圍變更、停工、遷移廠址等

各項基本資料變更、暫時終止、終止、結束(應客戶要求)、授權、維持、

拒絕驗證或增列、減列(註銷)驗證項目等行政作業。 

3. 權責： 

3.1. 審查人員：當客戶資料變更、驗證範圍內容、增列、減列範圍等

有疑慮是否需赴廠確認之判定。 

4. 定義： 

4.1. 審查人員：具備有審查資格之人員，由管理代表指派之。 

 

5. 作業內容 

5.1. 方案變更作業處理： 

5.1.1. 方案擁有者變更方案內容時，本驗證機構於方案發布後，應

發文通知客戶方案變更以及方案擁有者開始執行新方案的時

間，告知客戶應於年度換證前完成變更作業，同時將於下一

年度稽核時以變更之更新方案進行稽核作業。 

5.2. 驗證客戶變更作業處理： 

當客戶變更主動通知本驗證機構或由稽核員赴廠發現與原驗證範

圍不符情形時，應辦理以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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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根據確定的結果，審查人員應頒發新證書或以書面形式告知

客戶為何不能獲頒新證書。 

5.2.2. 頒發新證書時，審查人員應對 SQFI 評估數據庫中的客戶紀錄

作出適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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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當變更作業確認會造成客戶系統失效或是不能符合 SQF 類別

標準時，若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依據「SQF 驗證資料變

更審查單」結果判定驗證終止。 

5.2.4. 若是驗證作業應客戶要求終止、或是暫時終止驗證、撤銷等，

本驗證機構需修改相關驗證文件、公開的訊息、標誌的使用

權等，並通知客戶。以確保不會有產品持續獲得驗證的訊息

誤導。若是驗證範圍被減列，本驗證機構亦須須改相關驗證

文件、公開的訊息、標誌的使用權等，並通知客戶。為確保

驗證範圍的減列對客戶是明確告知的，應在驗證的文件和公

開訊息明確列出，同時在 SQF 資料庫註明狀態。 

5.3. 遷移廠址案件處理： 

5.3.1. 遷移廠址時，SQF 客戶應向本驗證機構報備，該客戶之驗證

證書即失效並應將證書正本寄回，由審查人員將資料填寫於

「SQF 驗證資料變更審查單」，最後呈管理代表批示後歸檔，

並將 SQFI 數據庫中的客戶詳細資料修改成"撤銷"狀態，直至

對新廠址重新展開驗證。 

5.4. 更換 SQF 驗證機構： 

5.4.1. 完成一個驗證週期後，如果已處理完所有不符合事項，客戶

可更換其驗證機構，但前提是證書未被暫時吊銷或沒有被暫

時吊銷或撤銷的風險。 

5.4.2. 對於必須開展監督追蹤的客戶，它們只可在完成監督追蹤後

或獲得 SQFI 高級技術主管的書面批准後才能更換驗證機構。 

5.4.3. 客戶更換驗證機構後，原驗證機構頒發的證書在預定到期日

之前仍然有效。驗證編號和重新驗證日期隨客戶轉移到新驗

證機構。 

5.4.4. 本驗證機構應在交接前審核客戶的證書，包含原驗證機構是

否具有 ISO 17065 及 SQF 方案之認證，且認證機構是否為 IAF

所承認，驗證客戶的驗證範圍正確性等。目的是： 

5.4.4.1. 確認證書有效並與驗證的 SQF 體系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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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2. 確認客戶的食品行業類別是否處於本驗證機構的認可

範圍內。 

5.4.4.3. 確認收到的任何投訴是否得到處理。 

5.4.4.4. 審核客戶的追蹤歷史(客戶可通過複印原驗證機構編

寫的追蹤報告向新驗證機構證明追蹤歷史，並使其滿

意)。 

5.4.4.5. 確認當前驗證週期所處的階段，須完成一個驗證週期

後才可更換驗證機構，並建立新的驗證周期。 

5.4.5. 於客戶進行驗證轉換申請時，審查人員審視要求紀錄於「申

請審查確認表」。並將 SQFI 數據庫中的客戶詳細資料修改。 

5.4.6. 轉換驗證應進行的事項 

5.4.6.1. 接受客戶的轉換驗證申請時，本驗證機構應通知前驗

證機構並告知客戶之申請，轉換日期之通知應於申請

1 個月內進行。且應要求前驗證機構應於 1 周內提供

相關資料。 

5.4.6.2. 本驗證機構對於轉換完成前之客戶資料應留存，包括

客戶一覽表及認證機構登錄系統。 

 

 

6. 參考資料： 

6.1. SQF 準則，第 8.0 版 

6.2. SQF 驗證作業管制程序(FS-20-01) 

7. 附件： 

7.1. SQF 驗證資料變更審查單(FS-20-04-01) 

 


